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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受托管理人”）作

为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 文化 01”、“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出具本

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

信建投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 2020 年度审计机构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大信”）。因公司与大信就审计工作安排上的原因，预计无法在公司指定时间内

完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顺利开展，经综合评估，拟改

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担任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聘期一年，预计 2020 年度报告审计费用 160.00

万元左右，具体金额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中兴华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与能力，有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准

确、公正的审计服务。 

公司已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事宜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均进行了事

先沟通说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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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04 日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 号院 3 号楼 2048-62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伙人数量：145 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注册会计师人数：920 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423

人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148,340.71 万元 

2019 年度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122,444.57 万元 

2019 年度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31,258.80 万元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68 家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采矿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制

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建筑业-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制造业-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2019 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收费：7,651.80 万元 

2019 年度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2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兴华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3,310.38 万元，购买的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 万元。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

规定，相关职业风险基金和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1）因涉及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高玉良、高源等 9 人对博元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

决认定理据不足，应予驳回。2019 年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承担任何责任。 

（2）因为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 2011-2013 年财务情况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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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对江苏中显集团有限公司、袁长胜、夏宝龙、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

等提起诉讼，中兴华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收到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

知书【（2018）苏 10 民初 125 号】。2019 年 12 月 25 日收到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传票，案号为（2019）苏 1003 民初 9692 号，传唤 2020 年 2 月 20 日开庭，因疫

情原因，电话通知开庭取消，案件尚未审理。 

3、诚信记录 

中兴华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7 次、自律监管措施 1 次。 

中兴华 14 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14 次和自律监管措施 2

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具有多年的上市公司

年报审计、重大资产重组、IPO 申报审计经验，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蔡海健，2014 年 8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 年 1 月开始

从事证券业务审计工作，2019 年 9 月开始在中兴华执业，2021 年起开始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了多家证券业务审计报告，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赵怡超，2018 年 3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 年 9 月开始

从事证券业务审计工作，2018 年 8 月开始在中兴华执业，2021 年起开始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多家证券业务审计报告，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田书伟，2015 年 7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 年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相关专业技术咨询），2020 年 12 月开始在中兴华执业，2021 年

起拟为公司提供复核工作；近三年负责过多个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项目的质量复核，

包括上市公司年报及并购重组审计、IPO 审计和新三板挂牌企业审计等，具备相应

的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蔡海健：2020 年 12 月 30 日，因上海商会网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报审计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警示函。 

赵怡超：无。 

田书伟：无。 

3、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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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聘任的中兴华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等不

存在可能影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关于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兴华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特此就发行人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

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中信建投证

券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